
《上海市建筑工程领域建筑工人工资支付管理办法》

决策背景及说明

一、修订背景

2016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的意见》（国办发〔2016〕1 号），同年本市发布《关于本

市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办

发〔2016〕35 号）等文件，要求落实加强劳动用工管理、规

范工资支付行为、健全工资支付监控制度。2019 年我委发布

《上海市房屋建筑工人工资支付管理办法》（沪住建规范

〔2019〕1 号），进一步细化管理要求。近几年受经济环境

影响，本市建筑工程领域工人欠薪矛盾逐步加剧，既有的管

理模式政策覆盖不够全面，亟需打通一条全过程监管的建筑

工人支付链，进一步理顺从源头人工费用拨付到末端建筑工

人工资支付的资金管理逻辑，制定出台新的规范性文件。

二、主要修订内容

（一）明确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新建、改建、

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非交通类）工程，以

及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二）明确职责分工

市住建委按照职责履行行业监管责任，负责建设维护本

市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信息系统。市人社局、中国人民银行



上海总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各区建设管

理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特定地区管委会按照职责

分工协同实施。

（三）明确主要做法

１.单位发包时根据投资概算（或最高投标限价、施工

图预算）中人工费用的占比与总包单位在施工合同中合理约

定每笔进度款（含预付款）中人工费用拨付最低比例，保证

源头资金。

2.规范每月人工费用拨付行为。建设单位应当每月按照

合同约定的比例拨付人工费用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3.细化追加拨付人工费用的要求。因变更、用工量增加

等原因导致当前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余额无法按时足额支

付建筑工人工资的，建设单位根据总包单位申请在核准后及

时追加拨付。

（四）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1.对建设单位未按月足额拨付人工费的由行业监管部

门责令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责令停工并处罚款；建筑

工程已不满足施工许可条件的，由原发证机关依据《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处理。

2.对施工单位恶意拖欠建筑工人工资的,限制企业资质

升级、资质增项。

3.未落实班前签到制度的，行业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整

改；整改不到位的，扣除信用分；情节严重的，纳入企业资



质动态核查范围。

公众意见收集及采纳情况

《管理办法》起草过程中，经征求市人社局、市国资委、

市税务局、市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各区建设管理委、特定地区管委会

和相关协会、企业代表的意见，共收到 26 家部门单位的反

馈意见，并采纳部分意见进一步完善了《管理办法》。

法律法规依据

序号 文件名称 制定机关 公布日期

1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国务院 2019年12月30日

2 《上海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上海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10月28日修订

3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1 年 3 月 30 日修订


